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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拟中标供应商数量 

评审单元内有效供应商数量 
拟中标供应商数量，备选供

应商数量 
备注 

3 家及 3家以上 

有效投标人数量为 3 家或 3

家以上的，确定 1名中标候

选人。  

按综合评分得分排序由高至

低推荐拟中标供应商，中标供

应商因产品或服务无法满足

需求，经采购人核实后，按顺

序进行替补。 

二、评标方法：通过供应商价格分、技术分、商务分相

加的评标方式确定拟中标供应商，具体方法如下： 

1.价格分【满分 40 分】： 

序号 评分因素 分值 评分标准 

1.1 响应报价 40 

产品报价得分 S=Pmin/P×40 

P 为供应商所投包号产品的最高报价； 

Pmin 为所有供应商报价 P 值的最小值。 

2.技术分【满分 35 分】： 

序号 评分因素 分值 评分标准 

2.1 
产品性能

综合评价 
20 

评审小组对投标供应商投标产品的①产品适用性、安全

性；②操作简易方便程度；③技术设计；④临床诊疗效

果。进行综合评价： 

（1）产品适用性、安全性强，操作简易方便，技术设

计科学合理，临床诊疗效果显著，16～20 分； 

（2）产品适用性、安全性较强，操作较方便，技术设

计较科学合理，临床诊疗效果较好，8～15 分； 

（3）产品适用性、操作性、临床诊疗效果一般：1～7

分； 

（4）未按要求提供技术资料或专家认为产品不符合要

求：0分。 

注：投标供应商须提供投标产品的技术资料（包含但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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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于产品说明书、宣传页、检验报告）作为证明材料，

并加盖制造商公章。注：投标供应商须提供投标产品的

技术资料（包含但不限于产品说明书、宣传页、检验报

告）作为证明材料，并加盖制造商公章。 

2.2 样品 10 

评审小组根据供应商所提供样品的质量、工艺、材质、

功能等进行综合评分（针对未要求提供样品的品目，该

项均按满分给予所有该品目的合格投标供应商）： 

（1）样品符合临床使用要求及标准，满足使用功能，

做工精细、无瑕疵，形状结构均符合临床使用标准，得

6-10 分； 

（2）样品基本符合临床使用要求，基本满足使用功能，

做工一般，得 2-5 分； 

（3）样品不能满足临床使用要求，做工粗糙，不满足

使用功能，得 1分； 

（4）未提供样品或提供不全，得 0分。 

2.3 横向评价 5 
评审小组对投标产品进行横向比较并打分。 

优 5 分，良 3 分，中 1 分，差不得分 

3.商务分【满分 25 分】： 

序号 评分因素 分值 评分标准 

3.1 业绩 10 

根据投标产品 2023 年 1 月至今在全国综合性三甲医院

供货业绩进行评分： 

提供 1个有效业绩，得 2分，最高 10 分。 

注：仅限含采购产品规格型号的价格发票或合同复印件

（加盖鲜章），一家医院只能算一个业绩。 

3.2 仓库地址 5 

以提供场地证明/租赁合同/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明为

准，在都匀市设有仓库得 5分，黔南州内都匀市外其他

地区得 3分，贵州省内黔南州外其他地区得 1分，其余

不得分。 

3.3 配送/售后服 10 配送售后服务好，6-10 分，配送售后服务一般，1-5 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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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 配送售后服务差，不得分。 

说明：①供应商须提供以上评分标准中涉及到的资料和

证明材料供评审小组评审，并清晰标注页码；②评审小组认

定响应文件的响应性仅根据响应文件本身的内容，不得寻求

外部的证据；③供应商应按上述评分标准自行提供有关方案

或证明资料。④评标综合得分相同时，技术分高者优先中标；

若价格分、技术分均相同时，由评标专家现场投票表决，得

票多者中标。⑤交易周期内如发现个别产品存在价格虚高或市

场价格下调明显的情况，采用就低不就高原则，医院有权对此类

产品价格进行调整，情况极为恶劣的将取消其中标资格。⑥中选

后提供样品试用，经医院临床科室试用达到要求后按医院需求供

应。⑦；交易周期内如国家、省、州有相关要求或医院因业务调

整需另行集中招标采购的，自动取消中标资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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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售后服务响应表 

售后服务响应表 

※注意：响应情况分为三种，“不响应”“响应”和“优于”，请报名企业根据实际

情况填写。若填写的是“不响应”和“优于”，必须详细填写“说明”。总分 5分，不响

应每条扣 0.5 分，扣完为止。 

序号 服务条款 

响应情

况（不响应/

响应/优于） 

说明 

1 送货及库存： 

1.1 在都匀市内设有仓库，且保证货源充足。   

1.2 
保证按照医院指定地点和时间准时送货上门

（不分节假日），公司承担全部运费且到达前

的损失由公司承担。 

  

1.3 
紧急配送（如急诊手术等）保证产品 1小时

内送达。 
  

1.4 
特殊的产品或规格型号可紧急进行市外调

货，以满足医院临床要求。 
  

2 退换货： 

2.1 
医院接收货物后若有疑义或使用前发现不宜

使用的现象，公司随时提供免费退换货服务。 
  

2.2 

近效期退换：对于接近有效期的产品（近效

期 3个月或以上的），中选企业保证无条件更

换新批号且有效期在半年以上的产品。保证

供货产品的实际品牌、规格型号、生产厂家、

质量与采购文件内所报产品描述一致；供货

产品确保最新生产批号，绝不提供过期或即

将过期的产品。 

  

3 不良反应： 

3.1 
一旦发生质量问题，公司保证接到通知后半

小时内响应，两小时内赶到现场。 
  

3.2 
在临床使用中若出现不良医疗反应现象，经

国家相关质量监察部门鉴定后，确实属于产

品质量问题的，公司承担全部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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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 
若医院发生与产品相关的事故，不论是否与

产品质量有关，公司必须积极参与医院事故

的处理。 

  

4 质量保证： 

4.1 
厂家质量承诺书。具有合法的医用耗材及配

送资格的企业，严格按照采购方的要求，及

时供货并提供全面完善的服务 

  

4.2 产品质量符合国家和国际承认的相应标准。   

4.3 
产品的包装及相关资料证件严格符合医院要

求。 
  

4.4 保证产品的严格消毒灭菌。   

5 保证： 

5.1 
保证不向临床人员及职能部门提供礼品、回

扣等，保证合法经营，不参加不良竞争。 
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